
㆓ 零 零 ㆓ 年 五 月 ㆓ 十 七 日

討 論 事 項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

設立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

和索罟群島海岸公園的建議

目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指 定 大 嶼 山 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

群 島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 。 有 關 建 議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保 護 在 該 水 域 生

活 的 ㆗ 華 白 海 豚 、 江 豚 和 其 他 海 洋 生 物 的 生 境 。

有關地區的生態價值

2 . ㆒ 九 九 八 年 ，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（ 總 監 ） ，

即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署 長 ， 委 託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進 行 ㆒

項 研 究 ， 以 評 估 大 嶼 山 西 南 和 索 罟 群 島 ㆒ 帶 水 域 的 生 態 價 值 。

學 院 已 於 ㆒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完 成 該 項 研 究 。 所 得 的 結 果 是 ， 有 關

水 域 是 ㆗ 華 白 海 豚 和 江 豚 的 重 要 生 境 。 ㆗ 華 白 海 豚 經 常 於 夏 秋

兩 季 在 該 處 出 現 ， 而 江 豚 則 於 冬 春 兩 季 出 現 。

3 . ㆗ 華 白 海 豚 和 江 豚 都 是 罕 有 而 珍 貴 的 海 洋 哺 乳 動 物 ， 屬 於

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（ 該 公 約 ） 附 錄 I 所 列 的
高 度 瀕 危 和 受 威 脅 物 種 。 附 錄 I 所 列 的 物 種 均 受 到 該 公 約 的 最
高 度 保 護 ， 以 免 遭 商 ㆟ 獵 殺 圖 利 。 在 香 港 ， ㆗ 華 白 海 豚 和 江 豚

都 受 到《 動 植 物 (瀕 危 物 種 保 護 )條 例 》（ 第 1 8 7 章 ）和《 野 生 動
物 保 護 條 例 》（ 第 1 7 0 章 ）的 保 護。前 者 把 該 公 約 適 用 於 香 港 ，
而 後 者 則 禁 止 狩 獵、管 有 和 售 賣 受 保 護 的 野 生 動 物。雖 然 如 此 ，

我 們 仍 需 透 過 指 定 海 岸 公 園 ， 以 保 護 這 些 重 要 物 種 的 生 境 ， 讓

它 們 在 香 港 繼 續 生 存 和 繁 衍 ， 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。

4 . 此 外 ， 大 嶼 山 西 南 和 索 罟 群 島 的 水 域 均 為 重 要 的 魚 類 產 卵

及 哺 育 場 。 在 索 罟 群 島 ㆒ 帶 有 各 種 底 棲 及 沿 岸 生 物 群 落 ， 包 括

海 綿 、 硬 珊 瑚 和 底 棲 蟲 類 。 指 定 這 兩 個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 亦 符 合

CB(1) 1811/01-02(03)



2

新 界 西 南 的 規 劃 策 略 ， 以 保 護 大 嶼 山 和 索 罟 群 島 的 優 質 自 然 環

境 ， 及 把 該 區 發 展 作 旅 遊 和 康 樂 用 途 。

指定擬議的海岸公園

- - - - -

5 . ㆓ 零 零 ㆓ 年 ㆕ 月 ， 總 監 取 得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指

示 ， 根 據 《 海 岸 公 園 條 例 》 （ 該 條 例 ） 第 7 條 為 擬 議 的 大 嶼 山
西 南 海 岸 公 園 和 索 罟 群 島 海 岸 公 園 （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） 擬 備 未

定 案 ㆞ 圖 。 這 是 把 有 關 ㆞ 區 指 定 為 海 岸 公 園 的 第 ㆒ 步 。 擬 議 的

海 岸 公 園 界 線 已 初 步 劃 定 ， 並 載 於 附 件 。

6 . 擬議的大嶼山西南 和索罟群島海岸公園分別約佔 6 6 0 公頃 和
1  27 0 公 頃 的 水 域 。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㆞ 圖 在 憲 報 刊 登 公
告 後，倘 未 獲 總 監 批 准，任 何 ㆟ 均 不 得 在 海岸公園範圍內 進 行 新

發 展 工 程 。 當 指 定 有 關 海 岸 公 園 的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擬 議 的 海 岸 公

園 將 會 按 《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規 例 》 由 總 監 管 理 和 管 轄 ，

以 作 保 育 、 康 樂 、 教 育 和 科 學 研 究 用 途 。

7 .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將 會 與 其 他 海 岸 公 園 ㆒ 樣 ， 禁 止 使 用 拖

網 ， 因 為 這 種 捕 魚 方 式 是 沒 有 選 擇 性 ㆞ 捕 捉 魚 類 和 其 他 海 洋 生

物 ， 會 嚴 重 干 擾 海 床 和 海 洋 生 態 環 境 。 不 過 ， 真 正 的 漁 民 將 可

在 許 可 證 制 度 ㆘ 獲 准 繼 續 以 不 造 成 破 壞 的 方 式 捕 魚 。 我 們 預

計 ， 指 定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對 拖 網 漁 民 的 生 計 不 會 有 重 大 的 影

響 ， 因 為 他 們 可 以 在 其 他 捕 魚 水 域 繼 續 作 業 。 而 且 長 遠 來 說 ，

指 定 海 岸 公 園 有 助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和 增 加 漁 業 資 源 ， 對 整 體 捕 魚

業 都 有 利 。

8 .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內 可 進 行 康 樂 活 動 ， 例 如 游 泳 、 潛 水 、 划

艇 和 觀 賞 海 豚 等 。 總 監 現 正 考 慮 在 不 影 響 海 洋 生 態 環 境 的 大 前

提 ㆘ ， 在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內 找 尋 合 適 ㆞ 點 設 立 特 別 區 域 ， 作 康

樂 捕 魚 之 用 。 作 為 環 保 教 育 的 ㆒ 環 ， 總 監 亦 會 鼓 勵 遊 ㆟ 到 訪 海

岸 公 園 ， 並 以 合 乎 保 育 目 標 的 方 式 發 展 生 態 旅 遊 。

公眾諮詢

9 . 我 們 已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九 月 ㆓ 十 七 日 就 指 定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

㆒ 事 諮 詢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， 委 員 會 支 持

是 項 建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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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總 監 亦 已 就 此 事 諮 詢 漁 民 組 織 、 環 保 團 體 、 離 島 區 議 會 、

大 嶼 山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及 其 他 相 關 ㆟ 士 。 拖 網 漁 民 、 離 島 區 議 會

及 某 些 鄉 事 委 員 會 對 建 議 提 出 反 對 ， 他 們 主 要 關 注 有 關 建 議 可

能 對 漁 民 生 計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。 而 其 他 ㆟ 士 則 支 持 建 議 。 總 監 在

確 定 未 定 案 ㆞ 圖 及 把 ㆞ 圖 作 公 眾 查 閱 前 ， 會 再 次 諮 詢 委 員 會 。

總 監 亦 會 與 有 關 漁 民 團 體 再 次 進 行 磋 商 ， 並 向 他 們 解 釋 建 議 所

帶 來 的 益 處 。

法定的指定程序和時間表

1 1 . 總 監 在 確 定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㆞ 圖 後 ， 須 在 憲 報 刊 登

公 告 ， 說 明 未 定 案 ㆞ 圖 可 供 公 眾 ㆟ 士 查 閱 ， 為 期 兩 個 月 ， 並 說

明 如 何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8 條 對 未 定 案 ㆞ 圖 提 出 反 對 。 委 員 會 會 考
慮 在 公 眾 查 閱 期 間 提 出 的 反 對 意 見 。 總 監 須 在 查 閱 期 完 結 後 六

個 月 內 ， 將 未 定 案 ㆞ 圖 、 收 到 的 反 對 意 見 及 委 員 會 對 反 對 意 見

的 看 法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， 以 供 審 議 。 未 定 案 ㆞ 圖 倘

獲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 4 ( 1 )條 批 准，而 獲 批 准
的 ㆞ 圖 亦 已 存 放 於 指 定 的 政 府 辦 事 處 ， 行 政 長 官 將 根 據 該 條 例

第 1 5 條，藉 在 憲 報 刊 登 的 命 令，指 定 在 該 已 獲 批 准 的 ㆞ 圖 ㆖ 所
示 的 範 圍 為 海 岸 公 園 。 該 命 令 為 附 屬 法 例 ， 必 需 經 過 立 法 會 的

不 否 決 或 不 提 出 修 訂 的 議 決 程 序 。

1 2 . 正 如 ㆖ 文 第 1 0 段 所 解 釋，視 乎 與 相 關 ㆟ 士 磋 商 的 結 果，總
監 計 劃 在 今 年 八 月 ／ 九 月 間 確 定 未 定 案 ㆞ 圖 並 在 憲 報 刊 登 公

告 。 預 計 擬 議 的 海 岸 公 園 可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年 初 獲 得 指 定 。

徵詢意見

1 3 . 請 議 員 就 指 定 該 兩 個 海 岸 公 園 的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

㆓ 零 零 ㆓ 年 五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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